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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部分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质量协会、黑龙江省质量协会、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黑龙江省标准化

研究院、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黑龙江省计量检定测试研究院、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黑龙

江省市场监督管理人才培养发展中心、黑龙江大学、东北农业大学、方圆标志认证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龙技检验校准认证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文、张平、诸晓强、张大千、施晓林、吴正刚、赵建、沙淼、汤秀华、赵玉

明、刘洋、李孝忠、李春宇、薛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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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优品”认证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黑土优品”认证检查（评价）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黑土优品”认证机构对产品进行认证检查（评价）的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23/T XXXX-2022 “黑土优品”认证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DB23/T XXXX-2022 所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检查（评价）方法

4.1 检查（评价）指标和分值

4.1.1 应按照 DB23/T XXXX-2022 第 6 章的要求建立检查（评价）指标体系。

4.1.2 指标体系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 6 项，单项分值见附录 A，总分值为 500 分；二

级指标分值根据其重要性合理赋分，指标体系和分值见附录 A。

4.1.3 产品检查（评价）的技术指标要求可依据本文件制定专项认证细则。

4.2 评分方法

4.2.1 评分采用综合评分法。

4.2.2 依据但不限于以下可采信的证明材料进行评分：

a) 政府或行业性质的获奖荣誉、第三方出具的有效认证证书、检验检测报告；

b) 具有相关资质的社会机构、行业协会所出具或公开发布的技术报告/数据信息；

c) 申请组织提供可证实的数据信息；

d) 具有独特区域特色、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的数据信息等。

4.3 检查（评价）的实施

4.3.1 申请“黑土优品”认证的组织应提交《“黑土优品”认证申请书》（格式见附录 B）及相关资

料。

4.3.2 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的，应由推荐单位提交《“黑土优品”认证企业推荐表》（格式见附录 C）。

4.3.3 申请“黑土优品”认证的组织应提供 4.2 规定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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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评审组根据申请“黑土优品”认证组织提交的证明材料，按照附录 A 内容进行检查（评价），

填写《检查（评价）打分表》（格式见附录 D），并形成《申请组织检查（评价）报告》(格式见附录

E)。

4.4 检查（评价）结果

4.4.1 申报组织获 300 分及以上的，出具《申请组织检查（评价）报告》,并颁发证书；

4.4.2 申报组织获 300 分以下的，出具《申请组织检查（评价）报告》，不予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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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黑土优品” 认证检查（评价）指标和分值

A.1 “黑土优品”认证检查（评价）指标和分值

见表A.1。

表 A.1 “黑土优品”认证检查（评价）指标和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依据 分值

组

织

管

理

（50 分）

申报组织是依法登记的农

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或农民

专业合作社，拥有合法有效

的注册商标，注册地、农产

品及原料产地均在黑龙江

省域内。

申报组织是依法登记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得

0-10分。
10分

申报组织拥有自主品牌商标所有权或在国外注册商标，且在有效期

内，注册地、农产品及原料产地均在黑龙江省域内的，得0-10分。
10分

申报组织建立规范的质量

控制体系、环境保护体系和

质量追溯制度，三年内无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现

象，无质量安全事件，无不

良诚信记录。

申报组织建立规范的质量控制体系、环境保护体系和质量追溯制

度，得0-10分。
10分

申报组织三年内无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现象，无质量安全事

件，无不良诚信记录，得0-10分。
10分

申报组织配备农产品质量

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建立农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规

范，实行全产业链标准化生

产。

具备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规范，实行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得0-10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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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黑土优品”认证检查（评价）指标和分值（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依据 分值

品

牌

建

设

（80 分）

申报组织对“黑土优品”品

牌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产品

开发、品牌推广、市场营销

等有相关规划；

品牌发展建设规划涵盖产品开发、品牌推广、市场营销等相关领域，

得0-20分。
20分

申报组织制定品牌战略发

展及实施计划，并提供相应

的资源保障；

制定品牌发展战略实施计划文件、职责安排、规划传达及执行情况

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资源保障，得0-10分。
10分

品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

普及度；

获得过政府或权威机构发布的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评价或认证

证书/登记等，得0-20分。
20分

品牌具有较好的美誉度；
根据行业统计数据或参考企业统计数据，产品国内外市场占有率及

排名领先； 品牌美誉度在同行业中排名领先，得0-10分。
10分

产品具有龙江的绿色、自然

生态特色。

产品具有龙江的绿色、自然生态特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证书或同等相关证书的有关证明资料，得0-20分。
20分

产

地

环

境

（30分）

产地环境符合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

用指南》以及行业标准中关

于相关产业的产地环境条

件标准要求。

产地环境符合GB/T24001《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以及行

业标准中关于相关产业的产地环境条件标准要求，得0-10分。
10分

产地环境条件符合国家产

地环境标准，经有资质的检

测机构检测合格。

产地环境条件符合国家产地环境标准，得0-10分。 10分

产地环境条件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得0-10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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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黑土优品”认证检查（评价）指标和分值（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依据 分值

过

程

控

制

（140 分）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与审

核，应符合 GB/T 20014

《良好农业规范》系列标

准、GB/T 27341 《危害分

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

体系食品生产企业通用要

求》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

控制规范。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与审核符合 GB/T 20014 《良好农业规范》系列

标准、GB/T 27341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食品生产

企业通用要求》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规范，得0-90分。

90分

申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

追溯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

度，根据质量内部控制、

产品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

标合格证。合格证追溯实

行二维码、条形码等信息

化管理，体现生产档案记

录、基地依标巡查、产品

对标检测等可信数据。

申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根据质量内

部控制、产品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得0-20分。
20分

合格证追溯实行二维码、条形码等信息化管理，体现生产档案记录、

基地依标巡查、产品对标检测等可信数据，得 0-30 分。
30分

产品安全

（90分）

产品安全符合现行有效食

品安全标准。

产品安全应符合下列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GB 2761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

限量》等现行有效食品安全标准，每满足其中一项得30分，得9-90

分。

90分

产品质量

（110分）

绿色食品行业标准中的相

关指标要求。对于现行绿

色食品行业标准中没有或

者不适用的质量指标，省

农业农村厅协同有关部门

逐步配套完善团体标准。

绿色食品行业标准中的相关指标要求，得0-10分。 10分

对于现行绿色食品行业标准中没有或者不适用的质量指标，省农业

农村厅协同有关部门逐步配套完善团体标准，得0-10分。
10分

申报产品达到绿色食品、

有机产品、地理标志农产

品或良好农业规范（GAP）

认证标准要求之一，并取

得相应认证证书。

申报产品达到绿色食品、有机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或良好农业规

范（GAP）认证标准要求之一，并取得相应认证证书，得0-90分。
90分

产地环境条件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得0-10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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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黑土优品”认证申请书

B.1 “黑土优品”认证申请书

示例如下：

“黑土优品”认证申请书

申请方： （盖章）

制造商：

生产厂：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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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声明

本组织自愿申请“黑土优品”认证，并做如下声明：

遵守“黑土优品”认证机构的认证规则和程序；接受“黑土优品”认证机构为认证作

出的必要安排。

本组织保证在申报及认证过程中提供的所有文件及证明性材料均为真实有效版本，并

经本组织确认。由于文件失实所引起的一切后果，本组织愿承担所有责任。

在广告和产品介绍中主动宣传“黑土优品”认证；在使用产品认证结果时，仅在获准

认证的产品范围内作出有关认证的声明，注明认证证书有效期限；

确保正确使用认证证书、认证标志或报告中的任何一部分；宣传中不损害“黑土优品”

认证机构的声誉，不发表使“黑土优品”认证机构认为误导或未经授权的声明。

当证书被暂停或撤销时，立即停止涉及认证内容的广告和宣传；并按“黑土优品”认

证机构要求交回所有认证文件。

申请人授权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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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基本信息

二、组织应提交的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如申请方、制造商与生产厂不同，应分别提供）；

2.申请方、制造商与生产厂不同时，需提交订立的相关协议/合同副本；

3.注册商标证明复印件（如有）；

4.合法资质（如：产品生产许可证等）复印件；

5.产品执行标准；

6.产品质量检验报告；

7.产品实现流程；

8.符合“黑土优品”认证通用要求的相关佐证材料。

申

请

组

织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生

产

厂

/

制

造

商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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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黑土优品”认证企业推荐表

C.1 “黑土优品”认证企业推荐表

示例如表C.1。

表 C.1 “黑土优品”认证企业推荐表

申报组织

所属行业 所在地区

产品名称

产品简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基本情况

年度

申报组织规模（人员）

产值（万元）

主营业收入（万元）

其他业务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申报产品在省内同行业市场占有率

市（地）局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市（地）局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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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黑土优品”认证检查（评价）打分表

D.1 检查（评价）打分表

示例如表D.1。

表 D.1 “黑土优品”认证检查（评价）打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备注

组

织

管

理

（50 分）

申报组织是依法登记的农产品生产加工

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合法有效

的注册商标，注册地、农产品及原料产

地均在黑龙江省域内。

10分

10分

申报组织建立规范的质量控制体系、环

境保护体系和质量追溯制度，三年内无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现象，无质量

安全事件，无不良诚信记录。

10分

10分

申报组织配备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技术

人员，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规

范，实行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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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黑土优品”认证检查（评价）打分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备注

品

牌

建

设

（80 分）

申报组织对“黑土优品”品牌农产品的品

牌建设、产品开发、品牌推广、市场营销

等有规划；

20分

申报组织制定品牌战略发展及实施计划，

并提供相应的资源保障；
10分

品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普及度； 20分

品牌具有较好的美誉度； 10分

产品具有龙江的绿色、自然生态特色。 20分

产

地

环

境

（30分）

产地环境符合GB/T24001《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以及行业标准中关于相

关产业的产地环境条件标准要求。

10分

产地环境条件符合国家产地环境标准，经

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

10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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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黑土优品”认证检查（评价）打分表（续）

专家（签字）：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备注

过

程

控

制

（140 分）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与审核，符合 GB/T

20014《良好农业规范》系列标准、GB/T

27341《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

体系食品生产企业通用要求》以及农产

品质量安全控制规范。

90分

申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和承诺达

标合格证制度，根据质量内部控制、产

品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合格

证追溯实行二维码、条形码等信息化管

理，体现生产档案记录、基地依标巡查、

产品对标检测等可信数据。

20分

30分

产品安全

（90分）
产品安全符合现行有效食品安全标准。 90分

产品质量

（110分）

绿色食品行业标准中的相关指标要求。

对于现行绿色食品行业标准中没有或者

不适用的质量指标，省农业农村厅协同

有关部门逐步配套完善团体标准。

10分

10分

申报产品达到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地理标志农产品或良好农业规范（GAP）

认证标准要求之一，并取得相应认证证

书。

90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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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检查（评价）报告

E.1 检查（评价）报告

示例如下：

“黑土优品”认证

检查（评价）报告

申请认证产品或服务：

申请组织：

认证机构：



DB23/ XXXXX—2022

14

一、申请组织基本信息：

1、组织名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2、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电话：

3、注册地址：

4、实际运营地址：

5、申请认证的产品名称：

6、产品执行标准：

7、产品质量抽检情况：

认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国抽/省抽/市抽） 合格 不合格 未发生

认证产品的质量投诉情况 有 无

认证产品的媒体曝光情况 有 无

二、申请组织资格审查结论：

合格 不合格

三、检查（评价）得分情况

四、检查（评价）意见：

五、评审组结论：

□ 所申请产品符合申请“黑土优品”认证的要求：□评审组推荐批准认证；□评审组推荐再认证

注册。

评审组和受审核方确认本报告附件1的内容无误，以此作为批准认证的依据和认证证书内容的表述。

□所申请产品不符合申请“黑土优品”认证的要求，评审组不推荐批准认证。

□ 所申请产品符合申请“黑土优品”认证的要求，评审组推荐保持认证，认证范围不变。

□ 所申请产品不符合申请“黑土优品”认证的要求，□评审组推荐暂停认证，□评审组推荐撤销

认证。

评审组组长（签字）：

评审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组织管理 品牌建设 产地环境 过程控制 产品安全 产品质量 总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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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受审核方的基本信息暨认证范围的表述（信息确认单）

认证委托人名称：

认证委托人地址：

生 产 者 名 称：

生 产 者 地 址：

生产企业名称：

生产企业地址：

认证依据标准：

认 证 模 式：现场检査（综合评分）+产品检验报告+获证后监督

产 品 名 称：

获 证 品 牌：

认 证 类 型：

经过审核，评审组和受审核方认为上述“认证范围的表述”内容无误，一旦批准认证，

建议用于认证证书的相关内容。

审核组长确认： 被认证方代表签字/盖章（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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